
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告

四川圣桦集团有限公司：我院受理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
合同纠纷一案，对申请人施工的周口圣桦一期施工工程量的造价及停窝
工损失进行鉴定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司法鉴定通知书，望你们在公告
之日起30日内，到本院司法技术鉴定室选择受委托鉴定机构事宜，确定
现场勘验日期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鉴定权利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
你方承担。我院将依法委托相关机构进行鉴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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